
青岛西海岸新区教育和体育局办公室


关于2023年秋季脱贫享受政策、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家庭学生生活补助发放的通知

各学区教育服务中心：
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青西新农委【2021】2号）文件要求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，设立过渡期为5年，按照“四个不摘”要求，保持现有帮扶政策、资金支持、帮扶力量总体稳定，脱贫攻坚期内出台的教育、医疗、住房、饮水、养老、产业、就业、金融、保险、兜底救助、残疾人帮扶等各项政策措施过渡期内保持稳定。因此2023年秋季继续依据《关于率先高标准完成农村精准脱贫任务的实施意见》（青西新发【2016】2号）文件标准，对脱贫享受政策、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家庭学生发放生活补助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
[bookmark: _GoBack]各学区教育服务中心要高度重视，成立以学区负责人为组长的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下设工作小组，安排专人负责信息核查、材料上报等工作。
二、核查范围
根据区乡村振兴局2023年8月25日提供的《黄岛区脱贫享受政策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信息台账》（附件2）与《黄岛区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家庭信息表》（附件3）对满足条件的学生信息进行逐一核查。为避免遗漏超出正常在校年龄而实际在学校就读的学生，对部分超出在校生年龄段的人员也要进行核查。
脱贫享受政策与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家庭的学生享受同等的政策，不得擅自增加或减少，也不得更换《黄岛区脱贫享受政策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信息台账》与《黄岛区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家庭信息表》以外的人员。
三、核查内容
（一）实地核查。工作人员及时与当地乡村振兴部门对接，严格落实“双见面制度”，与村（居）干部及脱贫享受政策、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家庭学生见面。
（二）学生在校在籍情况。需要脱贫享受政策、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家庭提供《学生在校就读证明》（附件4）原件一份。
四、材料填报内容及要求
（一）将核查属实的在校学生信息，严格按照填表说明汇总填写到《2023年秋季脱贫享受政策、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家庭学生信息采集汇总表》（附件1）。
（二）《学生在校就读证明》中学段的填写以学籍为准，留存原件。普通高中已转至中等职业学校的普职融通学生（附件5），要统计在“中等职业”学段。因特殊原因不能提供《学生在校就读证明》的可提供学生证原件的扫描件一份，书面说明不能提供的原因及学校联系人及电话以便进行核实。
（三）核对农商银行(原农村信用社)银行卡原件，留存复印件一份。
（四）核对农商银行卡用户名的身份证原件，留存复印件一份。
五、材料上报及存档
各学区教育服务中心于9月20日前将纸质材料及电子材料上报教体局1215室。
（一）上报纸质材料
1.《2023年秋季脱贫享受政策、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家庭学生信息采集汇总表》一式两份。需要学区主要负责人签字，每页均须盖章。
2.《学生在校就读证明》原件一份。
3.农商银行(原农村信用社)银行卡复印件一份。
4.农商银行卡用户名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。
材料顺序应与《2023年秋季脱贫享受政策、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家庭学生信息采集汇总表》中的人员顺序一致。
（二）上报电子版材料
《2023年秋季脱贫享受政策、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家庭学生信息采集汇总表》的电子版同时发送至邮箱：jnjtjzhxb@163.com。
（三）纸质材料由局财务部审核通过后，学区教育服务中心带回，存档至少五年。
六、相关要求
1.2023年秋季脱贫享受政策、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家庭学生生活补助金的发放，由教体局负责通过银行直接发放到脱贫享受政策、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家庭提供的银行卡中，无需各学区教育服务中心组织发放。
2.各学区教育服务中心要高度重视，对发现的问题，及时加以整改。一旦发现弄虚作假，将按照有关规定予以通报批评，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未尽事宜，请及时联系局财务部（计财）
联系人：管帅       联系电话：18560616660
地址：青岛西海岸新区双珠路166号西部行政办公中心2号楼1215室
附件：1.《2023年秋季脱贫享受政策、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家庭学生信息采集汇总表》
2.《黄岛区脱贫享受政策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信息台账》（截至2023 年8月25日 ）   
3.《黄岛区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家庭信息表》（截至2023年8月25日）
4.学生在校就读证明（模板）
5.2020-2023年普职融通学生名单 
         

青岛西海岸新区教育和体育局办公室
 2023年9月4日
3

